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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今日（十月二十四日）在立法会会议上邓家彪议员的提问及财经事务及库

务局局长陈家强的答复： 

 

问题： 

 

  强制性公积金计画（强积金）的雇员自选安排（俗称「强积金半自由行」）将

于今年 11 月起实施，届时雇员可选择将其强积金供款的累算权益，转移至自选的

强积金计画内。然而，有公众人士指出，市场上强积金的计画和组合多不胜数，

在雇员自选安排实施后，强积金受托人之销售对象将大幅增加至约 300 万；虽然

强积金半自由行可以增加雇员的选择，但以不良手法销售强积金计画的情况或会

增加。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除了设立强积金仲介人法定规管制度外，当局还制订了甚么措施，确保强

积金受托人在资讯透明的情况下进行销售，以及会因应雇员个别之需要而推销合

适的计画；如有，措施的详情及执行细节为何；如否，原因为何； 

 

（二）当局会否设立调查队伍，突击抽查各个强积金受托人之销售手法、宣传档

及强积金计画的内容，以及设立专责部门直接接受雇员的查询和投诉；如会，详

情为何；如否，原因为何；及 

 

（三）关于雇员自选安排对降低强积金收费的成效，当局会否在实施前作出估计，

以及在实施后进行检讨；如会，详情如何；如否，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一）根据《强制性公积金计画条例》及《证券及期货条例》，所有强制性公积金

（强积金）计画的要约文件，必须为有关获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批准的集

体投资计画，并经强制性公积金计画管理局（积金局）批准的注册强积金计画或

基金，才可发出。推销强积金产品的资料也须符合该两个监管机构所订立的监管

规定。 

 

  我们预期在雇员自选安排于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一日实施后，业界会更积极销

售和推销强积金计画。为此，我们设立了新的法定强积金仲介人规管制度。新制



度下，只有注册强积金仲介人可以销售强积金计画，或就强积金产品提供意见，

而他们行事必须符合客户的最佳利益，并遵从法定操守要求。为协助仲介人遵从

要求，积金局已发出《注册仲介人操守要求指引》（《操守指引》），订明仲介人须

遵守的操守标准，包括仲介人在邀请客户作出关乎某强积金基金的选择、或就基

金提供受规管意见之前，必须进行适合性评估。仲介人也须向客户披露足够资料，

让他们能作出有根据的决定。例如：有关的强积金产品的费用及收费、其推销该

产品可获得的金钱／非金钱形式的利益，以及把累算权益转入或转出保证基金的

影响。   

 

  与此同时，积金局会继续推行广泛的宣传及教育工作，务使雇员更理解强积

金仲介人的角色，及仲介人所须遵从的法定操守要求，并掌握基本的强积金投资

知识，从而使他们能作出有根据的决定，保障自己的权益。        

 

（二）在新的法定制度下，每名注册仲介人都会获指派一个前线监督。前线监督

获赋予清晰的法定职责和权力，负责监察注册仲介人遵从法定操守要求的情况。

前线监督会透过不同规管工具，例如实地检查仲介人的销售和推广活动，及相关

的系统和纪录，以监察他们遵从法定操守要求的情况。 

 

  为确保能迅速察觉不当行为和跟进投诉，积金局已设立专责小组，处理涉及

强积金仲介人的查询和投诉。积金局会备存中央投诉纪录册，载录包括由前线监

督接获的投诉。此外，积金局会跟进前线监督处理投诉的情况，包括调查进度。

如证实仲介人有违反法定操守要求，积金局便会施加纪律惩处，包括谴责、暂时

吊销或撤销注册。 

 

（三）政府和积金局视降低强积金基金收费为一项首要工作，并采取了多项措施，

提高市场透明度和促进市场竞争。举例来说，积金局在二零零四年，订出划一显

示费用和收费对强积金基金影响的方法（即基金开支比率），而自二零零七年起，

有关资料也上载到该局网站的收费比较平台，利便成员选择计画和基金。此外，

政府和积金局也一直密切留意平均基金开支比率的趋势及强积金制度的其他发展

情况，从而制定优化强积金制度的新措施。 

 

  我们注意到，强积金基金的平均基金开支比率，已由二零零八年一月的 2.1%，

下降至二零一二年九月的 1.73%，减幅超过 17%。尽管如此，我们坚信收费有进一

步下调的空间，特别是考虑到强积金制度的规模不断扩大。实施雇员自选安排对

强积金巿场的收费定价的实质影响，尚未确实，但如更多计画成员选择转移至收

费较低的基金，整体的基金开支比率就必然会下降。再者，安排亦会增加业界进

一步调低费用及收费的压力。我们会继续密切注视巿场情况，包括强积金基金开

支比率的变化，在有需要时推出新措施。 

 

完 


